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次招标项目：中电灌西盐场300MW渔光互补项目线路迁改后续配套工程重庆电建标段集电线路安装工程土建项目

立项文号：物资-2026（内）    
资金来源：自筹
招标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中电灌西盐场300MW渔光互补项目线路迁改后续配套工程重庆电建标段集电线路安装工程土建项目

2.工程地点：灌西盐场
3.工程概况：
该工程为土建工程，位于灌西盐场，工程主要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电缆拉管MPPφ200
	1.6根*φ200，14mm厚
2.招标长度为暂定的路径长度，即井中心之间的直线长度，不包括弧度、预留、损耗等长度。结算时长度按实际的路径长度结算。
3.施工单位所报综合单价为以路径长度考虑的单价，包括所有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可能发生的措施费。自行综合考虑弧度、预留、损耗等长度并计入综合单价，结算时综合单价不做调整。
	m
	700
	

	2
	光缆拉管MPPφ50
	1.6根*φ50，8mm厚
2.招标长度为暂定的路径长度，即井中心之间的直线长度，不包括弧度、预留、损耗等长度。结算时长度按实际的路径长度结算。

3.施工单位所报综合单价为以路径长度考虑的单价，包括所有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可能发生的措施费。自行综合考虑弧度、预留、损耗等长度并计入综合单价，结算时综合单价不做调整。
	m
	700
	


具体工程量清单随招标文件附件一同发送，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中基本费费率为3.1%；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为0.31%；规费中社会保险费费率为3.2%、住房公积金费率为0.53%、环境保护税费率为0.1%、税金费率为9% 。
4.计划工期：
计划工期20日历天，具体开工日期以招标人正式通知为准；中标人签订合同后按照工期要求组织进场施工。
5.质量要求：按《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执行
6.最高限价：人民币494,999.81 元。（超出限价视作无效标处理）。
7.合同形式：本工程采用固定单价合同。
三、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具备独立订立和履行合同的能力（请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投标人三年内无不良信誉记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在信用中国网站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网址：http://www.creditchina.gov.cn/（请提供网站截图加盖公章）；
3.投标人应为一般规模纳税人并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请提供2025年内三个月税收【税款所属日期】和三个月公司社保缴费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4.投标人在近三年内（2023年-至今）具有与本次招标项目类似工程业绩不少于2项，单项金额不低于30万元（请提供合同及发票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5.投标人处于正常的生产经营状态且在经营范围内；
6.投标人具备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资质（含三级），具有省、部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具备二级及以上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资格、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类），具备现场专职安全员（C类）。（证书均在有效期内，建造师及安全员需提供2025年10月-2026年03月社保缴纳证明）；
7.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获取招标文件
自2026年04月09日至2026年04月17日下午17时00分，请投标人将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建造师证书、授权委托代表身份证等扫描件及投标人联系方式发送至lyggtgdzcb@163.com作为报名。招标人收到邮件后将招标文件发送给投标人。
五、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1、截止时间为：2026年04月20日09时30分，逾期发送的报价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2、递交地点（线上开标）：以电子邮件方式报至lyggtgd@163.com（邮箱名称字母全部为英文小写）。

3、开邮箱时进行摄像，如报价单位需要，提供影像资料。
开标地点：连云港市高新区花果山大道109号工投供电十二楼1215资产部
六、资格审查
本项目实行资格后审，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里提供资格条件内容的相关资料，否则将导致资格审查不通过。
评标方法
本项目采用采用经评审的合理低价法。

八、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9天。
九、其他补充事宜
1.本次投标文件制作份数要求：
投标文件份数：电子档扫描件1份。
2.本项目收取投标保证金。保证金缴费凭证需装订在投标文件内。
本次投标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捌仟元整（￥8000.00元整），投标保证金必须在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期前一个工作日17：00前交至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供电工程分公司账户，本项目不接受现金、支票、汇票等形式的保证金，请备注投标供应商名称与项目名称。
投标保证金接收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电工程分公司。

开户行：江苏银行浦中支行
账号：11560188000170231
投标保证金必须从企业的法人基本存款账户缴纳，以个人、企业的办事处、分公司、子公司名义或从他人账户、投标人企业的其他账户缴纳的投标保证金无效。
投标保证金的退还：本项目确定中标人并发布中标通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无息原账号退回。
3.本项目以投标总价作为评分标准，招标文件中的分项报价，投标人不得有缺漏项，如有缺漏项将按无效标处理。
十、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电工程分公司
地  址：连云港市花果山大道109号  
联系人：高女士    

电  话：19305123006   

项目负责人信息

名  称：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电工程分公司
地  址：连云港市花果山大道109号  
联系人：孙先生    

电  话：13611555488           

 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04月09日
